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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與技術》
一、 假設因近來婦女、老人、兒童及青少年權益事件屢生爭議，行政院擬推動組織改造，成立家

庭、老年、婦女及兒童青少年部（簡稱「家庭部」），下設家庭事務署、老年事務署、婦女及

性別平等事務署以及兒童及青少年事務署。試問：該部及各署之組織法規應以法律或命令定

之？又相關之組織法規，內容應包含那些事項？假設行政院認為因應突發之大量性騷擾事件，

於家庭部成立前，有暫時設立家庭部婦女及性別平等事務署之必要，得如何處理？（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有關行政組織規範之規定、組織法規要規定之事項，及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任務編組」的問題。如果沒有學好憲法及行政法中之行政組織，難

以作答。本題是比較有挑戰性的題目，縱使是行政法，也很少講到任務編組之實際應用與依據。

故本題在在顯示立法程序與技術這一科近年來有出題整合化、行政法化之特色。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邱顯丞（葛律師）編著，頁14-6、14-7。 

答： 
(一)家庭部及家庭部下轄各署之組織法應以法律定之：

1.按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規定：「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

定」，同條第4項規定：「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該

次修憲之目的即在放鬆法律對機關組織層次之羈束，俾能因應實際需要調整中央機關之組織結構，彈性

運用編制員額，無須受限於立法院，透過放寬組織法法律保留之密度，以保留行政權自主之空間。

2.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依據上述憲法增修條文而制定，該法第4條即相應規定，中央之一級機關、二

級機關、三級機關及獨立機關，組織法須以法律定之，其餘中央機關之組織以明令定之。

3.經查，本題若行政院欲推動組織改造，新設立家庭部與下轄各署，則由於家庭部為二級機關，下轄各署

為三級機關，是以依上述規定，其組織法皆須以法律之方式規範之。

(二)相關組織法規，應規範事項如下所述：

1.依前述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機關之組織法，應規定該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編制及員額。其中職

權，意即該機關負責何種事項，係指該機關就特定領域之事項享有管轄權，以免各機關管轄權之爭議。

如交通部組織法第2條規定，交通部掌理第2條之特定事項。又設立程序，主要係規範一機關之設立依據

及目的。而編制及員額，係規範一機關內部單位之組織及員額之分配，其中一機關內之編制表應包括機

關內應設置人員之職稱及官等。

2.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7條亦明文規定，機關組織法規，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機關名稱。

二、機關設立依據或目的。三、機關隸屬關係。四、機關權限及職掌。五、機關首長、副首長之職稱、

官職等及員額。六、機關置政務職務者，其職稱、官職等及員額。七、機關置幕僚長者，其職稱、官職

等。八、機關依職掌設有次級機關者，其名稱。九、機關有存續期限者，其期限。十、屬獨立機關者，

其合議之議決範圍、議事程序及決議方法。即本於上述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之規定而來。

(三)行政院應可臨時成立任務編組，以因應當前需急切處理之性騷擾專案事項：

1.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8條規定：「機關得視業務需要設任務編組，所需人員，應由相關機關人

員派充或兼任。」任務編組也就是組織在原本的組織架構外，為某種特別任務，另外成立專案小組負

責，此專案小組與原組織配合，是一種彈性的組織結構。於兼任任務編組職務之人員，須同時處理原有

單位及兼任單位之業務，也須同時聽命於兩單位主管。其優點為針對特定的任務進行人員配置，有利於

發揮個體優勢，提高專業管理水準，同時由相關機關人員派充或兼任，也不會增加機關之人力負擔。目

前行政院所設立之任務編組，計有行政院緊急公害糾紛處理小組、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等14個；

依業務需要設立之任務編組，計有行政院治安會報、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等35個。

2.經查，行政院在此如須因應突發之大量性騷擾事件，得依上述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8條規定，成

立家庭婦女及性別任務編組，以處理上述臨時性、專案性之性騷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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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何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請以民法、公司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為例說明之。又假設對

於同一事項，公司法相關條文有新修正而金融控股公司法未修正，相關事項應適用新公司法條

文或舊金融控股公司法條文？（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考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特別法優先原則，是立法技術之傳統考點。只是本題有列出三

個法律讓考生論述排列特別法之順序。但自法律名稱形式觀之，應不難理解彼此特別法之地位。

特別法優先原則，109年地特也曾有考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7條後法優於前法原則，111年高考

亦有考出，這兩條於立法程序與技術考科準備上要多加著重。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邱顯丞（葛律師）編著，頁2-13~2-15。 

 

答： 
(一)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之意義及以題示之民法、公司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為例，說明如下： 

1.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

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此為「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之具體化規定。因法律依其所

適用之人、事、時、地範圍之不同，可區分為「特別法」與「普通法」。所謂「普通法」，是指得以適

用於一般之人、事、時、地之法律，而特別法，則指專門適用於特定人、事、時、地之法律而言。依上

述規定及特別法優先之理論，特別法與普通法就同一立法事實皆有適用之情形下，應優先適用特別法。

而特別法之種類，又可再分為「程序特別法」與「實體特別法」。 
2.經查，本題之民法、公司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其適用範圍為民法最廣，對於法人有概括規定；而公司

法次之，係對於各種營利法人，也就是各種公司作定義性規定；範圍最窄者為金融控股公司法，係專門

對於金融控股公司做規範。故金融控股公司法為公司法及民法之特別法，而公司法為民法之特別法。 
(二)相關事項仍應適用舊金融控股公司法，說明如下： 

1.依上述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後段規定，特別法相對於其他普通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

此為特別法優先原則之貫徹，否則如果能夠透過普通法修正後即可顛覆特別法優先適用之地位，將會破

壞特別法優先之體系。 
2.經查，本題公司法相對於金融控股公司法而言，為普通法。今公司法修正後，金融控股公司法並未隨同

修正。依上述規定，如兩法律對於某特定立法事實皆有適用時，仍應優先適用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

定。 
 
三、 假設立法院通過海洋保育法，經總統公布施行。嗣主管機關海洋委員會依海洋保育法之授權訂

定海洋保育法施行細則，送立法院備查。若立法院中有委員認為該施行細則中之若干法條逾越

母法授權範圍而違法，後續得如何處理？若立法院審查結果認為施行細則之法條違法，得否逕

為相關條文之修改？（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立法院之行政命令審查權，而行政命令審查權之考題向來為考試熱區。規範於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中。而立法權對於行政命令之監督向來亦為考試之重點。而立法院於收受行政機關檢送

之命令時，依法得為之審查模式為「廢棄請求權保留」。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邱顯丞（葛律師）編著，頁12-40~12-43。 

 

答： 
(一)立法委員得由1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將該施行細則交付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1.按學理及各國法制實務上，國會對行政命令的監督，大致上可區分為以下四種模式，分別為同意權之保

留、廢棄請求權之保留、課予單純送置義務、國會聽證權之保留。而所謂廢棄請求權保留，意指行政機

關有義務將依本授權法之授權所訂之行政命令於公布後送國會審查，國會保留嗣後請求行政機關廢棄命

令的權限，係屬對行政命令之「事後監督」。 
2.我國法制規範立法院對於行政命令之監督，係採單純送置義務兼及廢棄請求權保留 

(1)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

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即為單純送置義務之規定，行政機關訂定行政命令後，將之送置立法

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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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復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0條有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送達立法院

後，應提報立法院會議。出席委員對於前項命令，認為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

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如有1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即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為廢棄請求權保留之明

文。 
3.是以，在我國法制設計上，立法機關對於行政命令之審查係採單純送置義務兼及廢棄請求權保留之情形

下，若有立委認為海洋保育法施行細則若干條文有逾越法律授權範圍而違法，則得依上述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第60條之規定，由1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將該施行細則交付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不得逕對該施行細則為修改，而應通知原訂頒之機關更正： 

1.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規定：「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3個月內完成之；逾期

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對於審查之期間設有限制。 
2.復按同法第62條第1項規定：「行政命令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

項而以命令定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機關更正或廢止之。」而同條第2項規定不須

審查之行政命令，須送立法院存查。同條第3項復規定經通知應更正或廢止之行政命令，應於2個月內更

正或廢止，逾期失效。 
3.經查，本題若立法院院會於審查後，發現施行細則部分條文違法，則仍不得逕行修改該施行細則，而應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2條第1項之規定，通知原訂頒之機關即海洋委員會限期於2個月內更正之。如未

更正，則該施行細則自動失效。 
 
四、 A直轄市擬訂定自治法規，規範選物販賣業，內容包含選物販賣機、選物販賣業之範圍界定、營

業場所規範及場所與學校距離要求、業者應遵循事項等，並有違反規定時之裁罰。試問：相關

規範應以何種類型之自治法規定之？其罰則規定所受限制及法規生效程序為何？試說明之。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亦考出立法程序與技術之傳統考點，就是地方制度法對於自治法規規定罰則之限制與制定程

序。基本上只要有行政法基礎或者正課有稍加留意者，即不難作答。本題是這次考試中最可以穩

穩拿分的，最簡單的題目。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邱顯丞（葛律師）編著，頁14-21~14-22、14-32~14-34。 

答： 
(一)A直轄市應以自治條例為規範方式 

1.地方制度法第28條規定應以自治條例方式為規範方式之事項：「下列事項以自治條例定之：一、法律或

自治條例規定應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者。二、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利義務者。三、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例定

之者。」 
2.而依題旨所述，A直轄市因此而欲規範該直轄市境內之選物販賣業者，限制該類業者關於營業場址之選

定及應遵循之事項，並且有規定罰則，已限制自治選物販賣業者之憲法第15條之營業自由。該規範應已

該當上述地方制度法第28條涉及地方制度法第28條第2款所稱「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

利義務」之規定。是以該自治法規應以「自治條例」之方式為規範。 
(二)該自治條例罰則之限制與制定程序，如下所述： 

1.地方制度法第26條第3項規定，自治條例規範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

之。其他行政罰之種類限於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

不利處分。是以，若A直轄市欲於有關自助選物販賣業自治條例中規範罰則，則罰則之罰鍰應受最高額

10萬元之限制；而規定其他種類行政罰，應限以規範上述條文列舉之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

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為限。 
2.又同法第26條第4項規定，有罰則規定之自治條例，其立法程序為，該自治條例經該地方立法機關議決

後，應分別報經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而經核定後，函送各該地方行政機關，地方行政機關

收到後，除法律另有規定，或依地方制度法第39條規定提起覆議、第43條規定報請上級政府予以函告無

效或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外，應於30日內公布，始生效力。故而，本題A直轄市於市議會三讀議決通過該

有罰則之自治條例後，由於自助選物販賣業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故A直轄市政府應報經行政院及

經濟部核定。經核定後才可發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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